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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总工会困难职工及劳模帮扶救助项目 
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报告 

 
    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    （一）项目概述 

    天津市总工会困难职工及劳模帮扶救助项目，主要是在

市委、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，由市财政每年设立专项资金，

对困难劳模给予帮扶，并依托于天津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对

因病致困职工家庭开展帮扶救助，以缓解困难职工及困难劳

模的生活压力，改善民计民生，体现党和政府的关怀。 
    （二）立项依据 

    困难职工帮扶救助主要依据《天津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

现场救助办法》，困难劳模帮扶主要依据《关于进一步解决

劳动模范社会保障和生活困难等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

[2010]67 号）。 

    （三）实施方案 

    1. 困难职工帮扶救助，实施项目主体为市总工会，年度

财政预算 1000 万元。对符合救助条件因病致困职工家庭开

展帮扶救助，通过现场审核一年内职工家庭收入和因病支出

等情况，依标准现场实时发放救助资金。 

    2. 困难劳模帮扶，实施项目主体是市总工会，年度财政

预算为 550 万元。主要是按照《天津市困难劳模帮扶资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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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使用办法》，制定下发年度市级劳模困难情况调查通知，

开展摸底调查，由各区、局级工会对逐级审核申报的困难劳

模材料进行审核后，上报市总工会审核并对低收入和特殊困

难情况进行分析分类，制定帮扶金发放方案，提请市总工会

主席会议审议通过后予以发放。 

    （四）绩效目标及设定依据 

    1.根据《天津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现场救助办法》、《天

津市困难劳模帮扶资金管理使用办法》开展困难职工及劳模

帮扶补助有关工作；2.改善民计民生，帮扶救助因病致困的

职工及困难劳模，缓解其家庭的生活压力，保证帮扶补助资

金及时足额按标准发放。 

    设定依据主要是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困难职工帮扶中心

专项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及《关于进一步解决劳动模范

社会保障和生活困难等问题的通知》有关要求，对帮扶救助

人数、标准、发放及时率、合规率及帮扶救助对象满意度等

进行设定。 

    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
    本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为 98 分，自评结果

为优。（优：自评分数≥90分；良：80≤自评分数＜90 分；中：

60≤自评分数＜80；差：自评分数＜60）。 

    （一）项目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 

本项目年初财政预算为 1550 万元，实际执行中根据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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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使用了工会经费 26.7 万元。截至 2018 年底实际支出为

1576.7 万元，财政拨款全部支出，财政预算执行率为 100%。

其中：困难职工帮扶救助支出 1024.5 万元，困难劳模帮扶支

出 552.2 万元。 

    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 

    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 

    （1）数量指标分析 

    困难职工补助人数超过 10000 人，全年实际补助 11614

人，指标完成。困难劳模补助人数指标为约 900 人，实际帮

扶补助人数为 588 人，人数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两点：一是困

难劳模帮扶条件依本市企业退休人员月均基本养老金以及

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提高而逐年调整，因此申报困难帮扶的

劳模人数相应有所减少；二是市总工会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

委托了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专业会计人员对困难劳模申报

材料进行审核、测算，并商请市审计局对劳模收入、名下车

辆及注册企业等信息进行了联网核查，因此排查了一部分不

符合困难帮扶条件的劳模。 

    困难职工补助标准按照困难职工实际情况，救助标准

100 元/人-1000 元/人，全年实际情况：落实“四个面向”要

求，加大服务帮扶工作力度，经研究，2018 年 6 月 1 日调整

执行救助标准为 200 元/人-1000 元/人；指标完成。困难劳模

补助标准为人均 782.54 元，指标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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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2）质量指标分析 

    补助资金发放到位率为 100%，补助资金发放合规率为

100%，指标完成。 

    （3）时效指标分析 

    补助资金发放及时率为 100%，指标完成。 

    补助资金发放形式为困难职工补助现场实时发放，困难

劳模补助集中发放。全年实际情况：年初预算资金中的 44.2

万元用于帮扶建档困难职工，直接划拨到困难职工账户中，

955.8 万元现场实时发放。原因：根据困难职工实际情况，

采取划拨账户的发放形式。改进措施：调整资金发放形式为

现场实时发放与直接划拨到困难职工账户相结合的方式。困

难劳模补助已按预定指标集中发放。 

    （4）成本指标分析 

    年初财政预算资金 1550 万元，全年实际值 1576.7 万元，

其中：26.7 万元为工会经费支出，指标完成。 

    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 

    （1）社会效益指标分析 

    改善补助对象生活，缓解生活困难。全年实际情况：每

年适当调整困难职工最低救助标准，缓解因病致困职工的生

活困难，并对符合帮扶救助的劳模给予一定帮扶，发挥工会

帮扶拾遗补缺作用，指标完成。 

    不断完善救助制度，保障补助对象权益。及时修改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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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助办法及方案，严格执行标准，效果显著。指标完成。 

    （2）可持续影响指标分析 

    补助项目延续性，长期实施。实际情况：困难职工救助

及困难劳模帮扶项目分别自 2002 年和 2010 年开始实施，均

为长期实施，指标完成。 

    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 

   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。通过给予一定的帮扶救助资金，

缓解了困难职工和劳模的生活压力，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关

怀，受到了一致好评。指标完成。 

    三、发现问题及改进措施 
    通过项目自评发现困难职工现场救助资金发放形式单

一，困难劳模帮扶人数指标设定还不够准确。下一步将根据

困难职工实际情况，调整资金发放形式为现场实时发放与直

接划拨到困难职工账户相结合的方式。另外，在今后设立年

初困难劳模补助人数目标时，要在往年困难劳模人数的基础

上，兼顾多方因素，客观地预估目标人数。 


